
其他事項說明 

「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部分條文及第十

六條附表二」修正草案 

一、 機關聯絡人資訊： 

（一） 承辦單位：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 

（二） 地址：南投縣南投市光華路 6號  

（三） 聯絡人：盧科長 

（四） 電話：(02)22125285#1916 

（五） 傳真：(02)22127514 

（六） 電子郵件：yuming679@mail.ardswc.gov.tw 

二、 補充資訊： 

(一) 曾考慮之主要替代方案： 
本次修正係增訂農業剩餘資源循環設施、牡蠣集貨加工設施，並修正

漁電共生案場應配置適當監測設備及取得產銷履歷、農業設施得限期

改善及改善期間等規範，以因應淨零及農業剩餘資材再利用、落實農

業為本、綠能加值、提升國產牡蠣等政策，故無其他主要替代方案。 

(二) 用於支持法規之相關資訊(包括可合理取得之科學、技術、經濟等

資訊)： 
本次係為配合農業部淨零及農業剩餘資材再利用、落實農業為本、綠

能加值、提升國產牡蠣等政策，預告修正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

許使用審查辦法部分條文及第 16條附表 2。 

 


